
 

 

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 

关于《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

消除的专项说明》的意见 
 

公司 2022年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2年度

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会〔2023〕4 号文）的相关规定，由于原聘任的审计服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已达到可连续审计年限的上限，

因此，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，改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永拓”）作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 

永拓对公司 2023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并出

具了《关于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

项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》，审核结论为：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专项说明符合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贵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

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。 

监事会对《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

除的专项说明》意见如下：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

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

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所作的

专项说明无异议。公司监事会将继续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合法利益，保证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28日 

 

 


